陕西省引进国外智力示范基地认定条件
一、申报陕西省企业院所引智示范基地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引智示范基地依托单位必须是在我省内依法注册成立，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其他社会组织（不含外商独资企业;属中外合资企业的，中方应占股51%及以上）。
（二）主营业务和主要研究方向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符合国家和陕西重大科技发展规划，通过与国外优秀专家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合作，在前瞻性基础研究、关键共性、前沿引领、现代工程技术创新，以及行业带动发展上获得重大突破，从而推动创新体系建设与战略科技发展，在引智机制创新上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先进经验。
2.符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求，通过与国外高水平管理人才合作，开展先进技术交流，在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促进陕西工业综合竞争力迈入全国先进行列，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形成引智工作独特模式与成功经验。
3.符合我省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规划布局及相关政策，通过与外国专家交流合作，在推进教育文化、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保障改善民生、发展生态经济、建设富裕和谐美丽陕西、推动全省区域协同发展中取得突出成绩，并已形成先进适用的引智工作模式、制度与渠道。
4.符合我省农业农村发展规划与脱贫攻坚战略布局，通过与国外农业专家合作，在引进先进农林牧渔品种与种植养殖技术、构建农业农村产业体系等方面成绩突出，并已成功开展引智成果示范推广应用，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农民增收致富中发挥重要作用。
（三）建立常态化的引智服务机制，年度内聘请外国专家来陕开展技术指导和科研合作不少于8人次（或是长期专家，年度不少于3人次），培育、转化或推广引智成果不少于3项。
（四）具有为推进基地建设所必备的人才条件、技术装备、资金保障。基地负责人应具有领导组织管理能力，熟悉引智政策和两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二、申报陕西省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学科基础
依托学科应为国内或省内一流优势特色学科，拥有国家或省部级重点科研平台，具有良好的国际人才交流合作和研究基础。建立常态化学科创新引智服务机制。
（二）重点支持学科领域及方向
以支持自然科学领域为重点，对其他人文科学中不涉及国家安全、社会价值取向等领域，可适当考虑。
1.聚焦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有望推动原始创新重大突破、实现创新引领的基础学科；
2.瞄准国家和陕西战略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有望取得自主技术重大突破、引领产业升级转型的优势学科；
3.服务产业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有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交叉融合类综合学科； 
4.面向国际科技前沿和国家、陕西重大需求，有望支撑农业农村发展、生态环境治理、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工业互联网应用、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创新发展的学科；
5.面向国家、陕西发展重点领域、文理交叉融合的综合智库型支撑学科。
（三）人员构成
1.应聘请8名以上外国专家团队，其中包括：1名以上国际一流学术大师，5名以上高水平学术骨干；或成建制5人以上国际一流外国专家团队。
2.国内专家团队应为8人以上，其中包括4人以上优秀学术带头人和中青年拔尖人才。
（四）人员条件
1.应在世界排名前200名的大学、研究机构任职或受聘于世界一流学科的教学科研岗位，与本学科有良好的合作研究基础。
2.具有外国国籍，对中国友好，品德高尚，治学严谨，富于合作精神。学术大师年龄一般不超过65岁（诺贝尔奖获得者、外籍院士等专家及急需紧缺人才，若身体健康，年龄可放宽），学术骨干年龄一般不超过55岁。
3.学术大师应为外国国家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或国际公认的一流专家学者，其学术水平在国际同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取得过国际公认的重要成就。
4.学术骨干应具有所在国副教授及以上或其他同等职务，在所属领域取得过同行公认的创新性成果。
5.学术大师每人每年来华工作时间原则上累计不少于1个月；学术骨干每人每年来华工作时间原则上累计不少于2个月，一般应保持有1名以上海外学术骨干长期在基地工作。
6.国内研究团队学术带头人的年龄一般不超过60岁、科研骨干成员年龄一般不超过50岁，两院院士、长江学者、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等国家人才计划获得者应占有一定比例。

